[bookmark: OLE_LINK1]深圳市医疗保障局福田分局关于《支持和加强福田区基层医疗康复能力建设 推动脑卒中患者康复在社区的建议》的答复函

林汉利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和加强福田区基层医疗康复能力建设，推动脑卒中患者康复在社区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办理过程
我分局在收到建议后高度重视，立即对医保支持脑卒中患者在社区康复的相关政策进行研究，并于2025年6月6日与林汉利代表进行电话沟通，介绍了本市康复医疗服务的相关政策，就建议内容进行了探讨，并将相关情况通过粤政易发送给林汉利代表，最终形成书面反馈意见。
二、办理情况
我分局支持和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康复能力建设，积极推动脑卒中康复进基层。
（一）在医保待遇享受方面。一是普通门诊待遇与基层医疗机构选定相挂钩。职工医疗保险一档参保人可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选定1家社康机构或者其他基层医疗机构、1家二级以上医院、专科医院作为普通门诊统筹就医定点医疗机构。职工医保二档及居民医保参保人可以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选定1家社康机构或者其他基层医疗机构作为普通门诊统筹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参保人选定的社康机构所属结算医院及其下设的社康机构同为选定的普通门诊统筹就医定点医疗机构。二是医保待遇支付比例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普通门诊方面：我市职工、居民参保人在选定的一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普通门诊基本医疗费用支付比例为75%，二级医院为65%，三级医院为55%。（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支付比例相应提高5%），门诊诊查费分别为80%、70%、60%；住院方面：我市职工医保一档参保人，在定点一级以下医院住院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起付线以上部分，支付比例为94%，二级医院为92%，三级医院为90%；职工医保二档、居民医保支付比例分别为92%、91%、90%（退休人员、年满60周岁及以上人员支付比例均为95%）。三是门诊特定病种待遇享受与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相挂钩。与脑卒中相关的脑血管疾病后遗症门特病种在市内定点社康机构接受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由签约家庭医生开具处方的，统筹基金支付为80%。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二）在医保支付政策方面。2021年12月31日，深圳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康复医疗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及配套政策，将脑卒中等12种常见病种纳入康复医疗服务范围，明确提供康复医疗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如社康等基层机构主要为恢复期患者提供康复医疗服务，将功能定位与康复分期关联，将偿付标准与康复分期挂钩，有效提升医疗资源使用率，推动基层医疗康复能力建设。另外，社康服务机构可为包括脑卒中在内的16类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建立家庭病床，提供居家康复医疗服务的，康复医疗费用纳入家庭病床医疗费用中按床日付费，提升参保人获取优质康复服务可及性。
专此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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